	规划设计要点表（房建类项目）


	项目名称
	G10203-0499(暂定名）
	项目代码
	440307002006GB00474


	用地位置
	龙岗区坪地街道教育北路和振兴路交汇处东北侧
	要点编号
	CA-LG202200061

	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号/宗地号/用地批准文号
	G10203-0499

	用地性质
	二类居住用地

	总用地面积：131619.81M2
	其中：建设用地面积：131619.81M2
	绿地面积：M2

		道路用地面积：M2
	其他用地面积：M2


	
	建设用地项目规划设计满足下列要求

	一 指标按建设用地面积计算
1、规定容积率：≤3.98        2、规定建筑面积：523832M2
新建规定建筑面积523832㎡，其中
地上：G10203-0499宗地车辆段上盖区域（03-01）地块其中住宅：268743㎡；12班幼儿园（用地面积4300㎡）：3240㎡；15班幼儿园（用地面积5300㎡）：4050㎡；社区警务室50㎡；社区管理用房300㎡；社区服务中心800㎡；文化活动室5000㎡；社区健康服务中心1500㎡；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1500㎡；社区菜市场1500㎡；环卫工人作息房20㎡；物业管理用房537㎡；白地区域（03-03）地块其中住宅：209462㎡；商业21507㎡；文化活动室1000㎡；母婴室10㎡；公交首末站3600㎡；邮政所150㎡；小型垃圾转运站150㎡；再生资源回收站60㎡；2处公共厕所（各80㎡）：160㎡；环卫工人作息房20㎡；物业管理用房473㎡。
（地下车库、设备用房、民防设施、公众交通、不计规定容积率）
二 总体布局及城市设计要求
建筑高度：多层、高层、超高层；
绿化覆盖率：＞25%；
建筑间距：满足深标及相关规范要求；
4、建筑覆盖率：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为准；

5、建筑退用地红线：在满足《深圳市建筑设计规则》、周边建筑日照、消防、交通、市政管线敷设、蓝线管理、3号线四期及白石塘地铁站轨道控制要求的前提下，①03-01地块北侧（临支路誉埔路）、东侧（临支路桃岭路）一级建筑退线≥6米、二级建筑退线≥9米。停车库及南侧公共设施沿盖板边界无退线要求。03-03地块东侧（临支路桃岭路）一级建筑退线≥6米、二级建筑退线≥9米。②03-03地块西侧（临主干路教育路）及南侧（临主干路坪西路）一级建筑退线≥6米、二级建筑退线≥12米。③03-01地块西侧（03-01地块与03-02地块交界处）、03-01与03-03地块交界处，建筑允许零退线设置。④03-02与03-03地块交界处，建筑允许零退线设置。⑤本项目与外部连廊、车行坡道和公共通道连接部分允许零退线设置；
6、公共开放空间：03-01应提供不少于占地面积3998平方米的独立设置的公共空间，03-03地块应提供不少于占地面积2583平方米的独立设置的公共空间。03-01地块独立设置6000平方米社区体育活动场地及1200平方米的社区儿童游戏场地作为其公共空间。上述公共空间需确保对公众24小时无条件进行开放。具体位置结合下一步方案布局明确；

7、其他未标注事项应符合《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及相关技术规范；
8、连廊和公共通道：在03-01和03-03地块的盖板上须设置一条宽度不少于12米的南北向公共通道。03-01和03-03地块的东侧可设置连廊连接规划学校和坪地公园。公共通道需对公众24小时无条件进行开放，连接部分仅作人行通道功能，具体位置结合下一步方案布局明确。

三 市政设施要求
1、车辆出入口：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为准
2、人行出入口：  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为准
公共通道出入口： 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为准
3、机动车泊位数辆：4860辆 
   自行车泊位数辆：2591辆
（自用 辆   公用 辆）
4、其他：
备
注
1.对应宗地号：G10203-0499，该宗地图阴影部分为深圳市轨道工程3号线坪地车辆段上盖区域（最大水平投影），盖下空间不在本次出让范围，具体坐标祥见G10203-0499(1)附属宗地坐标附表；上盖区域（03-01）地块用地79963.9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87240平方米，规定容积率03-01地块≤3.59；白地区域（03-03）地块用地51655.8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36592平方米，规定容积率03-03地块≤4.58 ；
2.经核查《轨道线路控制保护区》，该用地进入3号线四期工程轨道安全保护区122173.76平方米，用地单位建设方案需事先征得地铁（铁路）建设运营单位书面意见同意后，方可办理该用地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涉及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3号线四期工程白石塘站至富坪站区间（选址：用字第440307202000123号）699.86平方米；涉及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3号线四期工程低碳城站至白石塘站区间（选址：用字第440307202000124号）412.95平方米；涉及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3号线四期工程白石塘站（选址：用字第440307202000077号）707.72平方米；宗地范围内涉及轨道3号线站厅、连廊、通风口等设施建筑面积2748.74平方米，选址用地和建设空间不在本次出让范围，不计入地块用地指标。用地范围内需无偿提供轨道区间、换乘站及其出入口、风亭、冷却塔等轨道设施所需空间。在本用地的地上、地下凡涉及轨道交通设施所占的空间（已建成和规划建设）作为轨道交通功能使用，其所有权归轨道建设运营单位。用地单位需按照评估报告建议的工程措施对在建项目进行加固和预留，保证后期实施轨道交通的安全；

3.节能减排：参照《深圳市绿色建筑设计导则》执行；

4.用地位于岩溶塌陷地质灾害易发区，须按照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做好相关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在岩溶塌陷地质灾害易发区内进行基坑开挖或桩基施工等工程建设建议在初勘阶段查清水文地质条件，预留地下水监测孔，并做好地下水监测工作；
5.本宗地应按照国家和地方海绵城市建设的相关规定，同步开展海绵城市设施的规划设计、建设和验收；
6.项目应当按照《深圳市装配式建筑发展专项规则》的要求实施装配式建筑，满足《深圳市装配式建筑评分规则》；

7.本项目建筑工程需与地铁进行衔接，满足消防、质检安全等要求并取得地铁运营单位明确意见；

8.本项目住宅套内建筑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下的普通住房的建筑面积和套数占比不低于商品住房项目总建筑面积和总套数的70%；
9.本项目应按照《关于加快推进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应用的实施意见（试行）》的有关要求实施BIM技术应用；

10.本项目涉及蓝线568.58平方米，应按照《深圳市蓝线管理规定》执行，方案设计阶段需征求相关水务主管部门的意见；

11.所有公共配套设施（不含物业服务用房）设计方案及建设标准须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12.宗地具体产权要求及其他事项，以《出让合同》为准，涉及的公共配套设施产权按相关规定和约定移交；
13.本项目03-01和03-03地块停车位一共有4860个车位，两个地块共同使用停车位；

14.停车场需要配置充电桩，充电桩配建比例按最新深标及其修订条款配置；

15.鉴于地铁上盖物业建筑结构的特殊性，建筑覆盖率结合建筑设计方案在建设工程规划阶段明确；

16.本项目的空间权限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审批的空间轮廓为界；

17.根据项目范围内连接市政道路的匝道桥、连桥以及其他盖上项目建设需要设置的相关市政附属设施的建设需与盖下规划设计方案进行衔接。具体位置在建筑方案设计阶段明确，最终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为准；
18.该项目需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前由规自部门主持专家评审论证南北向下穿市政道路的可行性，若可行，需在宗地地下预留南北向双向两车道市政道路及慢行系统的建设空间；

19.其他未尽事宜须满足《深标》及相关规范要求。

遵守事项：本规划设计要点不是规划许可文件，最终的规划设计条件以正式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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